
节
一九八五午二月二十八日

国发(1985J 28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 z

近几年来，各级行政经费不断增加。一九八三年比上年增长21% ，一九八四年又比上年

增长28% ，大大超过财政收支的增长幅度。行政经费占国内财政支出的比例，一九八二年为

7 %，去年已提高到 8% 。 行政经费猛增的情况如不严加控制，不仅增加国家财政开支，不

利于"四化"建设，而且还会助长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，影响党和政府同人民群

众的关系。国务院认为，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，应当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，并采取有效

切实加以控制，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。为此，特作如下通知:

一、坚决压缩行政经费。一九八五年的行政经费预算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削减10% ，节

省下来的钱归各级财政。各个单位的具体压缩比例，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总的要求自行

定。

二、严格控制行政编制。各地区、各部门的行政编制人数，除国务院已经批准的以外，

今年不再增加。批准的编制尚未满员的，非因工作急需，今年尽量不增加，或者少增加 。 超

过批准编制的人员，不再核拨公用经费。 对现有临时性、附属性的机构，要认真进行清理，

该合并的合并，该撤销的撤销。今后各机关都不得再向下属单位借调人员，或者长期雇用临

时人员，变相增加编制，已经借调和雇用的要限期清退。国务院各部门也不得强调业务对

口，要求地方增设机构，增加人员。

三、大力节减设备购置和办公费用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《关

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迫知》及有关规定。属于国家专项控制的十七种商品，除

新建单位和某些特殊需要按规定办理批准手续者外，不得自行购买;其他非控制商品， tlLEj 

尽量不买或少买 。 同时， 更严禁单位用公款为职工垫支购买高档耐用消安品。各单位要继续

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的精神，一般办公用品、家具、设备等， 要尽量利用现有库存物

资，或者修旧利废，不要追求高标准、现代化。能够用国产的就不要进口，以节约外汇开

支 。

四、精简会议、文件和刊物。要提倡少开会、开短会，讲究实效，并严格控制与会人

员，节约各项会议茧'用。各级领导机关要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，深入实际，进行指导，

尽量少发文件。要特别注意提高文件质量，避免内容重复和相互矛盾。现在不少部门办报

纸、刊物成风，内部刊物、简报、报表也很多， 有的质量不高，已成为机关工作和领导干部

的一个负担，应当认真进行清理和整顿。今后，部门办的报纸、刊物，国家财政一般不予补

贴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对精简会议、文件和刊物要制定具体措施，否则， 不仅行政经费压缩不

下来， "文山会梅"的状况也难以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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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坚决刹住不正之风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都必须认真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严

格控制发放奖金、补贴和实物的有关规定，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权限，自行扩大范围，提高

标准，滥发钱物，或者巧立名目，变相提高职工的工资、福利待遇。国家工作人员需要统一

着装的，须报经国务院批准，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决定 。 机关某些人员需要发放的劳保用

品，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事，不能增加数量，提高规格，更不能改为发毛料服装等。要严

用公款请客送礼，游山玩水。组织到外地学习、参观，也要切实进行控制，以免增加地方

负担，劳民伤财。今后要尽量压缩各种纪念、庆祝活动，必须举行的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

，提倡"清茶一杯"，不搞铺张浪费。要坚决制止那种借纪念、庆祝、开业、创刊、展

销、订货等活动之机，举办各种招待会、茶话会，大吃大喝，乱发纪念品、试用品，慷国家

之慨，损公肥私。

六、坚持勤俭办外事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组团出放和邀请外宾来访，都应当按照国

务院的有关规定，报经授权机关审批。未经批准，一律不得出国或者邀请外宾访问。现在出

国访问、考察的团组很多，而且内容重复，国内外反映很大，应当从严控制。必需出国访问

和考察的，要坚持"少、小、精"的原则，讲究实效。邀请外宾来访，要有计划地办理，不

要过于频繁和集中，以免影响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抓国内工作。在出国访问、接待

外宾和收授礼品方面，都要按政策和制度办事。要注意节约外事经费开支，不准借接待外宾

之机，给本单位购买高级消费品，也不准借出国之机，任意请客送礼，向外国人暗示索取物

品，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。

七、整顿宾馆、招待所的收费标准。目前宾馆、招待所的房租和伙食费标准提高过多，

增加行政经费开支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对宾馆、招待所收费标准切实加以整顿，把不合理的

标准降下来。宾馆、招待所增加收入，要靠改善经营管理，扩大服务项目，不能靠提高收费

标准。各级物价管理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，认真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，合理确定宾

馆、招待所的收费标准。今后非经物价部门批准，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自行提高收费标

准。

八、制止摊派和挤占行政经费。各级地方政府、事业主管部门和街道组织，除国家规定

者外，都不得向行政机关摊派钱物，增加它们的负担。机关房屋修缮、设各维修费用 3 可以

在行政经费中列支。凡是屑于基本建设性质的开支，如五万元以上的单台设备和单项土建工

程，都应列入基本建设计划，从基建投资中解决，不要挤占行政经费。

九、整顿预算外资金。除了国家预算拨款以外，现在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都有一些

预算外收入，应当对这部分收入进行一次整顿。属于应当上交国家的，要及肘上交 z 属于

归部门和单位的，也要按照国家规定安排使用 。 预算外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发展事业、改善工

作条件，不得用于增加职工工资、发放奖金和提高开支标准。如果发现有这类情形的，应按

违反财经纪律论处。

十、上述规定的基本精神，同样适用于企业、事业单位。企业的管理费和事业单位的行政

性开支，也要比照本规定的要求进行压缩。具体如何压缩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确定。军队系统和武警部队的行政经费如何压缩，分别由总后勤部和武

总部根据本通知精神研究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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